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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度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重 要 日 程 表

編
號 項  目 時  間 說  明

1 申 請 日 期

114年 11 月 3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4年 11 月 21 日 （ 星

期 五 ）

採通訊報名

（以郵戳為憑）

免報名費

2 書 面 審 查

114年 11 月 3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4年 12 月 19 日 （ 星

期 五 ）

3
公 告 書 面 審 查

結 果 及
寄 發 口 試 准 考

證

114年 12 月 22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4年 12 月 26 日 （ 星

期 五 ）

4 口 試 辦 理
115年 1 月 10 日 （ 星

期 六 ）

5 認 證 審 查
結 果 通 知

115年 3 月 2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5年 3 月 6 日 （ 星 期
五 ）

6 認 證 審 查
成 績 複 查

115年 3 月 2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5年 3 月 13 日 （ 星
期 五 ）

7 寄 發 證 書 115年 3 月 16 日 （ 星
期 一 ）

至



115年 3 月 20 日 （ 星
期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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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依 據

依 據 「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要 點 」

（ 附 錄 ） 辦 理 。

貳 、 申 請 資 格

具 備 下 列 資 格 之 一 者 ， 得 申 請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 以 下 簡 稱 族 語 ）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

一 、 擔 任 以 下 考 試 或 測 驗 命 題 委 員 累 計 三

次 以 上 ：

（ 一 ）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考 試 。

（ 二 ）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高 級 或 優

級 測 驗 。

二 、 具 有 以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與 教 育 部 會 銜

公 告 之 書 寫 符 號 著 作 之 專 書 ， 並 經 正 式

出 版 之 個 人 著 作 ：

（ 一 ） 族 語 教 材 。

（ 二 ） 族 語 辭 典 （ 收 錄 字 詞 須 超 過 一 千

詞 以 上 ）。

（ 三 ） 族 群 文 化 專 書 。

三 、 擔 任 族 語 辭 典 （ 收 錄 字 詞 須 超 過 二 千

詞 以 上 ） 編 纂 之 共 （ 協 ） 同 計 畫 主 持 人

或 共 同 作 者 。

參 、 申 請 日 期

自 114 年 11 月 3 日 （ 星 期 一 ） 起 至 114 年 11 月 21
日 （ 星 期 五 ） 止 。

肆 、 申 請 方 式

． 填 寫 「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申 請

表 」 （ 附 錄 之 附 件 一 ） ， 包 含 ：

【 1 】 申 請 表 首 頁 、 【 2 】 申 請 者 資 料 表 、

【 3 】 切 結 書 ， 並 檢 附 「 【 2 】 申 請 者 資 料

表 」 上 載 明 之 證 明 文 件 ， 於 11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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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以 掛 號 郵 寄 至 「 100-029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一 段 63 號 ， 認 證 測 驗 組 收 」 （ 以 郵 戳
為 憑 ， 逾 期 不 受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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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審 查 方 式

一 、 第 一 階 段 ： 書 面 審 查

由 本 單 位 完 成 資 格 審 查 後 ， 另 邀 集 相

關 學 者 、 專 家 召 開 委 員 會 進 行 初 審 ； 倘

若 申 請 者 以 個 人 著 作 、 擔 任 族 語 辭 典 編

纂 或 共 （ 協 ） 同 計 畫 主 持 人 或 共 同 作 者

等 資 格 申 請 者 ， 將 委 由 申 請 者 作 品 使 用

族 語 之 語 言 專 家 、 學 者 審 查 。 書 面 審 查

將 依 照 「 書 面 審 查 及 口 試 評 分 標 準 表 」

（ 附 錄 之 附 件 二 ） 評 分 ， 成 績 達 七 十 分

（ 含 ） 以 上 ， 始 能 參 加 第 二 階 段 之 口 試 。

二 、 第 二 階 段 ： 口 試

通 過 第 一 階 段 之 申 請 者 ， 將 另 寄 發 口

試 通 知 書 ， 並 一 併 通 知 測 驗 地 點 、 節 次

及 時 間 。

口 試 測 驗 方 式 為 申 請 者 依 數 位 測 驗 系

統 播 放 之 族 語 試 題 音 檔 ， 以 其 族 語 別 作

答 ， 並 透 過 電 腦 收 音 設 備 ， 收 錄 其 作 答

內 容 。 口 試 將 依 申 請 者 之 族 語 別 聘 任 語

言 專 家 依 照 「 書 面 審 查 及 口 試 評 分 標 準

表 」 （ 附 錄 之 附 件 二 ） 評 分 。

陸 、 證 書 核 發 標 準

書 面 審 查 成 績 及 口 試 成 績 達 七 十 分 以 上 ，

未 達 八 十 分 者 ， 核 給 高 級 認 證 證 書 ； 書 面 審 查

成 績 及 口 試 成 績 均 達 八 十 分 以 上 者 ， 核 給 優 級

認 證 證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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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案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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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審查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原住民族語言（以下簡稱族語）能

力認證審查：

（一）擔任以下考試或測驗命題委員累計三次以上：

1.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

2. 原住民族族語能力認證高級或優級測驗。

（二）具有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會銜公告之書寫符號著

作之專書，並經正式出版之個人著作：

1. 族語教材。

2. 族語辭典（收錄字詞須超過一千詞以上）。

3. 族群文化專書。

（三）擔任族語辭典（收錄字詞須超過二千詞以上）編纂之共

（協）同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作者。

三、申請族語能力認證審查者，應於本會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申請

表(如附件一)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四、族語能力認證審查採書面審查及口試二階段辦理，書面審查成

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始得參加口試。族語能力認證書面審查及口

試評分標準如附件二。

五、口試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核給高級認證證書，書

面審查及口試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者，核給優級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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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申 請 表

【 1 】 申 請 表 首 頁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審查

申請表

申請人編號：                                    　  （由本會填

寫）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資格：（請勾

選）

□擔任命題委員  3 次以上。

□著有族語教材。

□著有族語辭典（收錄字詞須超過一千詞以

上）。

□著有族群文化專書。

□擔任族語辭典（收錄字詞須超過二千詞

以上）編纂之共（協）同計畫主持人或共

6



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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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申 請 者 資 料 表

【 3 】 切 結 書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審查

8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審查「申請者資料表」

姓 名 族 語 別

黏貼本人
最近3個月內

2吋半身
脫帽不修底片
正面相片1張

族 語 姓 名 語 言 別

身份證字號 性 別   □ 男   □ 女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行 動 電 話 E-mail

戶 籍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

（請填寫 115 年 3 月底前可收件之地址）

申請人資格及檢附之證明文件

□擔任命題委員 3 次以上 1.擔任次數：＿＿＿次         2.聘書影本：＿＿＿份

著有下列個人著作，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會銜公告之族語書寫符號撰寫專書並經正式出版

□族語教材
1.書名：＿＿＿＿＿＿＿______。  2.：著作              本。

3. ISBN(必填) ＿＿＿＿_______。

□族語辭典
（收錄字詞須超過 1,000 詞以上）

1.書名：＿＿＿＿＿＿＿______。  2.：著作              本。

3. ISBN(必填) ＿＿＿＿_______。

□族群文化專書
1.書名：＿＿＿＿＿＿＿______。  2.：著作              本。

3. ISBN(必填) ＿＿＿＿_______。

□擔任族語辭典編纂共
（協）  同計畫主持人或共同
作者（收錄字詞須超過 2,000 詞
以上）

請說明並檢附證明文件：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反面黏貼處



申請資料切結書

本 人                  申 請 財 團 法 人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 ， 所 提 供 之 申 請 資 料 屬 實 並 無 造 假 ， 如 有 不
實 ， 願 付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並 同 意 由 貴 會 逕 駁 回 申
請 或 撤 銷 認 證 證 書 。

此 致
財 團 法 人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申 請 人 （ 簽 章 ） ：
身 份 證 字 號 ：
出 生 年 月 日 ：
戶 籍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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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能 力 認 證 審 查 書 面 審 查 及 口

試 評 分 標 準 表

※  本 要 點 審 查 認 證 分 二 階 段 進 行 ， 第 一 階 段 為

為 書 面 審 查 ， 書 面 審 查 成 績 未 達 70 分 者 ， 不 得
參 加 第 二 階 段 之 口 試 ， 並 評 為 審 查 不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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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審查書面審查及口試評分標準表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申請資格 評分標準及配分 備註

1. 擔任本會族語能力認證考試高級
或優級(薪傳級)之命題委員達 3
次(含)以上者。

1.任命題委員 3 次：70 分
2.任命題委員 4 次：80 分
3.任命題委員 5 次：90 分
4.任命題委員 6 次以上者：100 分

依申請者勾選之
申請資格評分，
滿 分 均 為 100
分。

2. 著有族語教材者。

1.書寫符號使用一致性及正確性：30 分
2.構詞、句型及語法結構正確性：40 分
3.教材內容語言學習難易度：20 分。
4.族群文化深度：10 分。

3. 著有族群文化專書。

1.書寫符號使用一致性及正確度：30 分
2.構詞、句型及語法結構正確度：40 分
3.內容豐富性及難易度：15 分。
4.族群文化深度：15 分

4. 著有族語辭典者（收錄字詞須超
過一千詞以上）者。

1.書寫符號使用一致性及正確度：20 分
2.構詞、句型及語法結構正確度：30 分
3.詞彙、句子及文章之翻譯正確性：30 分
4.編纂（編譯）內容難易度：20 分

5. 著有族語辭典編纂（收錄字詞須
超過二千詞以上）之共（協）同計
畫主持人或共同作者。

1.書寫符號使用一致性及正確度：20 分
2.構詞、句型及語法結構正確度：30 分
3.詞彙、句子及文章之翻譯正確性：30 分
4.編纂（編譯）內容難易度：20 分

第二階段：口試

辦理方式 評分標準及配分 備註

1. 以族語提問，並請申請者以族語
回答。

2. 提問問題約 3-5 題，每題回答時
間至少 3 分鐘。

1.語調及語法正確度：30 分。
2.是否答為所問：25 分
3.回應內容充實度：25 分
4.回答時間（表達流暢）：20 分

由本會於完成書面審
查後，函知通過第一階
段書面審查者參加口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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